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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居民

楼院集中清查火灾隐患活动的通知
各区安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近期，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气温持续下降，各类生产经营场所及村（居）民住宅生产生活用火用电大幅上升，因用火用电不慎引发火灾增多。11月1日9时21分许，克拉玛依区拓湖小区39栋2号住宅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1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11月2日11时13分许，克拉玛依区南林小区榆园4栋3单元地下室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3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11月5日13时09分，克拉玛依区红山小区9栋2单元楼梯间发生火灾，无人员伤亡，过火约4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约2000元，火灾原因系儿童使用打火机玩火点燃楼梯间堆放的可燃物引发火灾事故。

上述3起火灾均发生在居民住宅，造成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居民住宅楼道、地下室内堆放大量可燃物，且火灾发生时均有人员被困，消防支队到场及时处置，才避免了人员伤亡，充分暴露出居民小区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坚决杜绝“小火亡人”火灾事故的发生，维护全市消防安全形势的稳定，市安委会办公室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立即部署开展居民楼院集中火灾隐患清查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严格督促落实基层消防管理责任。各区要立即组织各街道（乡镇）、居（村）民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单位负责人召开消防安全例会，重点对近期居民楼院火灾情况进行通报，对门口和楼道内堆放可燃物、违规用火用电、电动自行车违规在楼道内停放和充电等行为的火灾危险性进行宣讲，推动乡、居（村）民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单位依法履行消防管理职责，加强对居（村）民楼院的防火巡查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二、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检查。针对近期火灾事故多发生在居民住宅的实际，各区要按照冬春火灾防控工作要求，大力开展消防安全社区创建和电气火灾整治工作，督促指导街道（乡）、居（村）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单位以及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等基层组织力量，集中开展居民楼院清查活动。春节前，对辖区居民住宅要“一个不漏”的排查一遍，建立工作台账。对疏散楼梯、走廊、前室等公共区域堆放可燃杂物等隐患问题要当场督促整改；对未开展清查行动、措施不落实的，要及时通报批评。

三、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各单位要结合集中清查火灾隐患活动，广泛宣传居民楼院门口和疏散通道堆放可燃物等隐患问题的火灾危险性和火灾逃生自救常识，积极争取居民群众理解和支持，主动清理居民楼内堆放的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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